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
一、概念及其构成
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是指邮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也就是说，邮政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开拆、隐匿或者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也侵害了国家邮电部门的正常活动及信誉。首先，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公民享有通信自由权，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邮政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保证公民的邮件、电报快速、准确地送到收件人手中。少数邮政工作人员为了追逐个人的私利或出于甚他卑劣的动机，竟不顾党纪国法，利用职务、工作之便，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往往会给受害者造成极大的危害。有的受害人因联系中断、信息未能及时传达，贻误了工厂、企业的生产；有的汇款被窃取、冒领，合法财物受到侵犯；有的公民因信件被私拆，一些个人隐私被泄露，精神上遭受了严重压力；有的则因信件、电报被毁弃、隐匿，亲友间失去联系，导致互相猜疑，家庭产生矛盾、破裂或恋人、朋友关系中断，等等。因此，邮政工作人员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是对公民通信自由权的严重侵犯。其次，邮政工作人员私拆、隐匿或者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也侵犯了邮电通信部门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邮政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经营邮政业务的公用企业，邮电通信的运作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例如，一封寄往省外的信件，一般要经过出口局、转口局、进口局，要由分拣员、封发员、押运员、分发员、投递员等五大员的连续协作配合，才能由发信人手里寄到收信人手中。如果上述环节的任何一环上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拆、隐匿或者毁弃了这封信，不仅直接影响发信人和收信人的通信权，而且直接地使邮政通信网络遭到破坏，影响整个邮电部门的通信质量和信誉。同时，国家还应赔偿公民因邮件、电报被私拆、隐匿或毁弃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所以，邮政工作人员私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也是对国家邮电通信的侵害。
本罪侵犯的对象是邮件和电报。根据我国邮政法的规定，邮件，是指通过邮政企业寄递的信件、印刷品、邮包、汇款通知、报刊等；邮件又分平常邮件和给据邮件。平常邮件，是指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收寄时不出具收据，投递时不要求收件人签收的邮件；给据邮件，是指挂号信件、邮包、保价邮件等由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收寄时出具收据，投递时要求收件人签收的邮件。所谓信件，是指信函和明信片。它是用以向特定的人传达意思的一种文书。所谓电报，是指由电信网路传递的符号、文字等。邮电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严重侵犯了国家邮电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直接破坏了邮电部门的工作秩序和信誉，同时还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邮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构成本罪的客观方面有两个特点：
1、必须有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所谓私自开拆，是指非法擅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使封缄失效的行为，合法行为不在此限。所谓“封缄”是指使书信、电报、印刷品的内容从外部不能了解的措施而言。如把信装入信封糊上、印刷品用纸包扎上、邮包用线缝上等。私自开拆不以破坏封缄为必要，行为人私自开拆后是否阅读信件内容或了解信件内容，或者私拆后再行封缄复原等，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所谓隐匿，是指将邮件、电报予以截留或收藏而不送交收件人的行为。所谓毁弃，是指将邮件、电报予以撕毁、湮灭或抛弃，致使他人无法查收的行为。他人是指特定的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包括法人和没有法人资格的团体。
构成本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同时具备私拆、隐匿、毁弃三种形式 只要实施其中之一者，即可构成。如果两种或三种行为形式兼而有之，仍以本罪一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
2、必须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才能构成本罪。邮电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私拆、隐匿、毁弃邮报、电报，是能否构成本罪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则不以本罪论。所谓利用职务之便，是指邮电工作人员利用营业、分拣、接发、押运、投递等职务所赋予的职责条件，进行违背职责的犯罪活动。利用职务之便，不仅包括邮电部门的领导者利用职务之便，而且包括一般邮电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活动的方便在内。在多数情况下，犯罪以后者居多。
（三）本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邮政工作人员，也就是国家邮电部门的干部、营业人员、分拣员、接发员、押运员、接站员、搬运员等，根据邮政法第8条第2款的规矩，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业务的代办人员，办理邮政此务时，亦应视为邮政工作人员。非邮电工作人员或虽属在邮电部门工作但不与邮件、电报接触的人员，则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如果他们私拆、隐游或者毁弃他人信件，情节严重的，则构成本法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如果以窃取财物为目的，私自开拆、隐匿、或者毁弃邮件、电报，窃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则构成盗窃罪。
（四）主观要件
过失不构成本罪。本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仅明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他人邮件、电报是违反自已的职责义务和规章制度的违法行为，而且明知这种行为会给他人的利益和通信自由、通信秘密权利造成损害，甚至引起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破坏国家邮电事业的声誉，妨害邮电部门的正常话动，但出于某种个人动机和欲望，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为了窃取某种证件；有的为了窃取女人相片、画片；有的为了窃取金钱、贵重物品、证券等财物；有的企图窃看他人信中的隐私、秘密；有的是偷懒、贪图安逸不送邮件、电报而加以隐匿、毁弃；有的是为泄私愤、图报复等，在一般的情况下，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二、认定
（一）本罪与合法行为的界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时候，经公安机关或者人检察院批准，即可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电报检交扣押。不需要继续扣押的时候，应即通知邮电机关。”邮电工作人员按照刑法机关的通知，将有关邮件、电报检交扣押，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与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行为有本质区别。但是，邮电工：作人员在司法机关通知不需要继续扣押邮件、电报之后，而继续扣押隐匿者，或者在依法扣押之后而不送司法机关，而是擅自开拆检查、扣押邮件、电报的，也属违法行为，仍而以本罪论处
（二）本罪与非罪的界限没有犯罪的故意、而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所发生的误拆、遗失邮袋、信件、包裹、电报的，不构成本罪。曲于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丢失邮件、电报，延误投递，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依照本法第397条的规矩，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行为人虽属故意私拆、隐匿或毁弃邮件、电报，但情节显著轻微的，也不构成本罪，必要时可以给予纪律处分。
（三）本罪与侵犯通信自由罪的界限它们在主观上都是由故意构成，客观方面都实施了私拆、隐匿、毁弃信件的行为。其区别在于：
1、犯罪的主体不同。本罪是特殊主体，必须由邮电工作人员构成；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是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
2、犯罪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邮电部门的正常活动；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讯秘密的权利。此外，侵害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本罪侵害的对象是邮件和电报，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侵害的对象仅限于信件，范围较前者狭窄。
3、客观要件不同。本罪以利用职务之便为要件，属于渎职性质的犯罪；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的成立则与行为人的职务无关。如果邮电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私拆、隐匿或者毁弃信件，情节严重的，则构成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而本罪则不以此为构成要件。
（四）贪污罪与邮电工作人员犯盗窃罪的界限
本条第2款是指犯本罪而盗窃财物的，依照第264条盗窃罪从重处罚。它虽具有贪污罪的性质，但同邮电工作人员犯盗窃罪有相似之处：两者的主体要件都是邮电工作人员，客观方面都有从邮件中窃取财物的行为。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从邮件中窃取财物；而盗窃罪则与行为人职务无关，一般是邮电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如了解邮电部门的内情，熟悉内部活动规律等，实施盗窃邮件中的财物。
三、处罚
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规定
[89]高检发(法)字第41号(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十六、妨害邮电通讯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 

邮电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他人邮件、电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私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次数较多或数量较大的；
2.私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从中窃取财物的；

3.私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给国家、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4.私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颁布日期】1989/10/03
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一些问题的说明
九、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说的“邮件”，是指邮电部门传递过程中的函件（包括信函、明信片、印刷品、盲人读物四种）和包件，传递中的报刊杂志和汇票也视为“邮件”。
案例
1、2000年武汉市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毁弃邮件案，被告人李某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该市判决的首例毁弃邮件案。
　　现年20岁的李某是武汉市报刊发行局汉阳发行站的临时投递员。经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10月30日中午12时许，李某因嫌工作太累，将其负责投递的一捆邮件丢弃在汉阳区高家嘴闸防汛墙一水管附近的草丛内，同年11月，李某又将三捆邮件分别丢弃在上述地点以及拆船帮闸防汛墙外。案发后，从上述地点找回被李某丢弃的邮件共有155件。法院认为，李某身为邮政工作人员，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构成了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于是做出了上述判决。
2、因厌恶本职工作，将自己分管投递的邮件私自开拆、隐匿和毁弃，2001年，秦宝俊、聂凯、周燕睿和金炜四个被告人涉嫌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一案，经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分别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或拘役五个月。 
被告人秦宝俊、聂凯、周燕睿和金炜均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投递支局的投递员，因厌恶本职工作，从2000年１０月起，四人分别私自隐藏各自分管投递的大量私人信件和广告账单类邮件。同年１２月１日晚９时许，他们将大量被隐匿的邮件，携带到浦东新区三林镇的农田里焚烧。火光与浓烟引起了巡逻联防队员的注意。经现场清理查点，破损邮件有７１件，尚未焚烧掉的邮件有８００余件，均分属四个被告人分管投递的邮件。案发后，公安人员又从聂凯家中缴获私人信件３５件、广告账单类邮件４２０件，亦均系四个被告人应当投递给客户的邮件。
3、嫌太累毁弃邮件
2002年5月，深圳市布吉邮政局两名黄姓投递员因怕辛苦而不负其责，不仅不送信件，还将私藏的367份邮件与外人共同私拆，准备将其全部“毁尸灭迹”，幸好被公安机关及时抓获，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深圳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将黄海雄、黄水良、邱运波三人批准逮捕。 
邱运波、黄海雄、黄水良三人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邱运波家住广东兴宁永和镇新岗村，黄海雄是广东兴宁大坪镇双红村人，黄水良则是广东博罗石坝乌泥村人。 
两年前，黄海雄和黄水良分别来到深圳布吉邮政局上班，刚开始时他们因为自己文化水平的限制，挺知足的，但邮递员的工作比较艰苦，有些地点又比较偏远且不容易找，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厌烦了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工作，工作起来再不像以前那样尽职尽责了。 

偷藏偏远地方邮件 

今年4月至5月份，“二黄”开始“罢工”，遇到一些寄往偏远地方或是不易找的地方的邮件，他们就藏起来不送。到5月中旬，被他们私藏起来的各种邮件已经达到367件。但越来越多的“积压”邮件，又让二黄发愁：如果处理不当，被人发现就坏了。想来想去，两人决定找以前在他们邮局当过邮递员邱运波，让邱协助销毁。 

5月下旬，二黄偷偷地将邮件运到邱运波处，三人先是兴致勃勃地将66封平信拆开来，在享受了别人隐私的乐趣后，才决定由邱将全部邮件藏在他的摩托车后箱内，伺机销毁。 

2002年5月24日下午，邱运波开着装有367件邮件的摩托车外出办事，在镇上突然遇见巡逻的民警。心里有鬼的邱慌忙避开，但他鬼鬼祟祟的行踪引起了警察的怀疑，结果巡警上前一查问，邱立即露出了马脚，当场查出的各种各样邮件让警察都吓了一跳。25日下午，黄海雄和黄水良得知邱被抓的消息后，知道罪行败露，由其单位领导带领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后经整理查明，在这些邮件中，包括话费清单、平信、领取邮件通知书、退函、工商银行结算单、保险公司邮件等，其中已被私拆的邮件就达66件，如果不是警觉的民警及时抓获疑犯，将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和损失。

4、一投递员私拆隐匿信件被判刑
　　 2003年８月１８日，刚满２０岁的葫芦岛市投递员于某因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于某是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邮政支局的临时投递员，负责当地一些村屯邮件的投递工作。他每天都要将一大堆报刊、邮件送到订户和收件人手中，久了便觉得枯燥乏味。一天，他突然产生“欣赏”别人情书的念头，并以此寻找乐趣。起初他只是留下一两封信件回家看看，不料想时间一长竟然上了“瘾”。 
　　今年５月的一天，葫芦岛市南票公安分局民警因公事到于某家，发现他家炕上、柜子上到处都堆放着花花绿绿的信件。民警仔细一看，都是外地寄往暖池塘镇各村村民的，很多已被拆开。民警问信件的由来，于父说他儿子在邮局上班。民警立即对这些信件进行封存，并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对于某立案侦查。几天后，于某到警方投案自首。据悉，从２００２年７月开始偷拆有情书“嫌疑”的信件，到今年５月案发，于某共私自截留信件１００多次，私自开拆、隐匿信件３５４封。
5、2003年广州两投递员私毁1800信件盗窃6400话费被判刑
两名同为22岁的邮递员竟在4个月内私自拆开毁弃他人信件1800多件，并从中盗取手机缴费卡，
22岁的包世军和江庆余同为广东省邮政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投递员，2003年1月间，包世军多次私自将其责任区内的白云区看守所在押人员邮寄的信件约300多件带回家中，交给好友另作他用。同年3月至4月间，他还私自将其责任区内应发送的信件、印刷品、邮件催领单、邮递广告等1233件藏在白云区一出租屋内，除私自拆开毁弃外，还盗取广东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邮寄给客户的ＩＰ本地充值卡、全球通缴费卡72张，价值6400元。今年4月间，江庆余同样多次私自将其责任区内的广州市第一、第二看守所在押人员邮寄的信件大约300多件带回其租住房间内，交给好友另作他用，分得赃款800元。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今年1月间，原广东省邮政物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投递员包世军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私自将其责任区内的白云区看守所在押人员邮寄的信件大约三百多件带回家中，交给同案人温某（另案处理）另作他用。今年4月间，被告人江庆余也利用自己投递员职务之便，参与此犯罪活动，分得赃款800元。此外，包世军还私自隐匿其责任区内应发送的邮递品约1233件，并私自开拆、毁弃他人信件多件，盗取广东移动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邮寄给客户的IP本地充值卡、全球通缴费卡共价值6400元。两名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白云区法院审理认为，包世军和江庆余的行为都已构成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包世军的行为还构成盗窃罪。遂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判处包有世军期徒刑一年，以盗窃罪判处包世军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元；以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判处江庆余有期徒刑一年。
6、2003年11月27日邮递员偷懒撕信被判刑
年轻的邮政工作人员张某因一时偷懒，将自以为对收信人来说无关紧要的信件撕毁。昨天，张某为此站在了雨花台区法院的被告席上。法院以私自毁弃邮件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 

　　南京人张某高中文化，在南京市邮局讯达递送公司雨花发投部任投递员。据检方指控，今年6月14日下午1点，才工作几个月的张某在丁墙村附近，将自己负责投递的26封邮件私自撕毁，丢在垃圾箱中。对此，25岁的张某有自己的理由：他所撕毁的信大部分是某保险公司寄给客户的广告宣传资料，可要可不要。这些信件即使送到了市民手里，他们收到也不开心，到时还不是一看扔了了事，又不是重要的家信。法院认为，张某身为邮政工作人员，此举违反了我国《刑法》第253条，故作出上述判决。
7、因懒惰而私自隐匿、毁弃本该去投递的邮件，又因好奇而私自开拆其中的部分邮件。

2001年，王某从部队复员后在临清市某乡镇的一个邮政分局做投递员，负责邮件、报刊投递工作。可没过多久，王某就感觉这份工作太累，每天要骑自行车在整个乡镇来回两次送邮件、报刊，太辛苦了。于是从２００２年４月起，王某就开始私自隐匿、毁弃本该由他去投递的邮件，后来出于好奇心，他又开拆了其中的部分邮件。

截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案发，王某共私自隐匿、毁弃报纸１５００份、邮件２２３份，其中５３份邮件被其私自开拆。后经群众举报，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4年２月４日，２２岁的王某因涉嫌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被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8、一投递员嫌投信太累  卖邮件如废品 被判处有期徒刑
2005年1月11日下午,长辛店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一个投递员正在向收废品的人卖信。派出所民警随即赶往现场,将正在卖邮件的投递员刘军抓了个正着,并当场收缴各类邮件643件。
据了解,34岁的刘军原系丰台区邮政局长辛店投递员,曾因为投递不到位被居民投诉,两次受到单位的严重警告。据他交代,把信卖了是觉得投递比较累,懒得送,而且这些邮件多数是杂志、宣传册、话费单和明信片等,在他看来都是“垃圾”,收不到也没什么要紧的,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卖给个体收废品的,是因为他们一般不问物品来源什么都敢收,收走的信件同废纸一起化成纸浆,不会被人发现。
就这样,从去年7月至今年1月间,刘军将其负责投递的643件各类信件隐匿。今年1月11日,他把这些邮件卖给个体收废品的朱某,得款15元。
刘军的行为给事主带来很多麻烦。其中一位事主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刘军隐匿了她寄给客户的24封对账单或催交单,客户如收不到催交单忘了缴费,保单就失效了。
近日，他因私自毁弃邮件罪被丰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年。
